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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

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1任务来源（包括标准下达计划、标准计划项目调整、标准制修订的背景、

必要性和重要意义等）

1.1.1 标准下达计划（包括标准下达计划文件、标准名称、第一起草单位等）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 2021 年公告（中粮油学发[2021]93号）《关于发布中国

粮油学会 2021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公告的通知》要求，由广东省粮食科学研

究所有限公司负责牵头《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项目

序号 20）标准制定工作。

1.1.2 标准计划项目调整（如有，请写明申请调整的具体内容、理由和依据

等）

无。

1.1.3 标准制修订的背景、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在华南地区居民的饮食习惯多数以稻米为主要食物，但是粮食生产规模自给

率不足 60％，每年需外调大量的粮食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粮食的安全储

藏显得十分重要。目前，随着稻谷流通方式的改变，以糙米和标一米作为流通方

式普遍被粮食加工企业所接受。原因有二：一是降低了运输的费用，二是节约了

30％－40％的仓容和减少了能耗。华南地区处于高温高湿的亚热带地区，储粮害

虫发生代数较多，粮食保管的难度相当大，每年由于储粮害虫造成的粮食损失高

达 8％以上。华南地区的大米加工企业数千家，急需提升质量管理水平，推进

HACCP体系，保障区域食品安全。推进大米加工企业的 HACCP体系等质量管

理，首要面临的问题是：仓储害虫的有效、持续防治。从减缓仓储害虫的抗性增

长、减少药剂使用保护环境和保障大米质量安全考虑，研制大米加工企业的仓储

害虫防治规范技术显得十分迫切。

制定本技术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对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的抗性发生规律和

不同储藏生态条件下综合防治仓储害虫的研究，分析提出适合华南地区实际的大



2

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规范技术。应用和实施本研究制定的技术规范将有效防

治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的发生，直接减少粮食损失，同时推进大米加工企业提

升质量管理水平，带动 HACCP体系的应用，保障区域粮食安全和人民的健康，

社会效益可观；另外，本技术规范的推行也将为我国的绿色储粮提供借鉴作用，

引导加工企业实行环保和节能的措施，推动区域粮食安全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深

入开展，具有极强的科学意义。

1.2协助单位（除第一起草单位外的其他起草单位）

广东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增城储备粮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穗

方源实业有限公司。

1.3主要工作过程（应包括标准起草阶段、征求意见阶段、审查阶段、报批

阶段等）

（1）2022年 03月—2022年 05月，项目组完成标准的前期预研工作，主要

对国内以及国际国外标准组织或机构关于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的现

状和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

（2）2022 年 06月，项目组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了《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

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标准的编制工作。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制的基本思路和

计划进度安排，组件标准起草工作组。

（3）2022年 07月—2022年 10月，起草组完成资料收集、翻译及分析研究

工作，确立了标准的基本技术内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第一稿。

（4）2022年 11月—2022年 12月，起草组分别召开了多次内部讨论会，对

标准草案稿逐条进行了梳理和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5）2023年 01月-2023年 04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寄送有关单位和部分

专家进行初审。

（6）2023年 05月-2023年 12月，根据初审建议，在参与单位进行了技术

规范现场验证，并修改标准，形成送审稿，送审相关部门。

1.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等

主要起草人：陈威，朱丽琼，何咏怡，黄玉，于文江，郭超，劳传忠，周新

龙，吴春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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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根据标准起草工作的需要，成立了工作小

组，并进行了分工。主要起草人陈威、朱丽琼和何咏怡全程把控标准研究技术性

工作并主导草案编制工作，经过收集和研究有关资料，结合行业现状以及专家意

见等情况撰写了《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标准草案及编

制说明。黄玉、于文江、郭超、劳传忠参与部分技术规范验证研究工作。周新龙、

吴春荣提供技术规范验证场地支持和对标准文本的格式等方面提出建议。

2．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2.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内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中国粮油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的

标准编写要求和内容进行编制。

本标准的编制主要遵循合法性原则、适用性原则和规范性原则。

2.2标准主要内容

2.2.1 标准内容的确定

（1）仓储害虫防治技术指导原则

华南地区处于高温高湿的亚热带地区，储粮害虫发生代数较多，粮食保管的

难度相当大，每年由于储粮害虫造成的粮食损失高达 8％以上。华南地区的大米

加工企业数千家，仓储管理水平参差不齐，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仓储害虫的有效、

持续防治。从减缓仓储害虫的抗性增长、减少药剂使用保护环境和保障大米质量

安全考虑，制订大米加工厂仓储害虫防治技术指导原则十分关键。因此，本技术

规程明确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总体策略。

（2）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本技术规范系统设计适合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的害虫防治技术框架，特别

是对空仓和器材除虫措施和化学要求做出科学评价和规定，规范和减少化学药剂

的使用，提升大米加工企业的质量保障水平，为节粮减损提供技术支撑。本技术

规范由六大部分构成，分别是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预防（包括

预防的一般要求、稻谷接收过程中的害虫预防、加工过程中害虫预防、大米贮存

过程中害虫预防）、防治（物理杀虫：高温杀虫、低温控制、过筛除虫和气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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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化学杀虫）、其他要求以及规范性附录等组成。

防治关键节点措施依据：仓库环境、仓储条件符合GB/T 29890和GB/T 42228

有关要求；加工车间条件符合 GB/T 26630和 NY/T 5190有关要求；气调防治害

虫执行 GB/T 29890 有关规定。化学杀虫的施药操作应执行 GB/T 29890、GB/T

22497、LS 1212和 LS/T 1201有关规定。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本技术规范由广州市重点研发项目《增城丝苗米精加工品质控制关键技术与

产业化研究项目》的部分研究内容进行了验证提炼。根据加工车间和成品大米中

害虫的种类和来源，形成一套大米储藏与加工过程储粮害虫防控技术，在增城新

塘粮所和增城市泰稷发展有限公司大米加工厂验证示范，仓储害虫防治的整体效

果明显。本规范在广东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库（气调和控温库）和广

东穗方源实业有限公司（控温库）验证也显示，仓储害虫的发生的得到明显控制。

本技术规范推广应用至大米加工厂，将全面规范华南地区大米加工厂的质量

管理水平，降低化学药剂的使用，减少能耗，有效防止大米加工厂仓储害虫成灾

风险，为开展绿色储粮提供借鉴作用，引导加工企业实行环保和节能的措施，推

动区域粮食安全提供共性关键技术支撑。

4．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

比情况等）

目前 2002年，农业部颁布的《无公害食品 稻米加工技术规范》（NY/T 5190

—2002），没有提出适用于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的技术。2004年，哈尔

滨工业大学研究制定了《大米储藏技术规范标准》地方标准技术规范，该规范仅

依据北方地区仓储害虫发生特点而制定，但是华南地区的仓储害虫的种类和发生

规律明显不同于我国北方省份，目前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的防治技术规范研究

仍属空白。2011年，国家粮食局提出了《大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规范》（GB/T

26630-2011)。该规范规定了大米加工厂的除虫灭害管理，但仍没有对仓储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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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防治建立操作规范。2013 年新修订的《粮油储藏技术规范》（GB/T

29890-2013)对粮食和油料储藏技术的总体要求、害虫和螨类的控制原则以及空

仓和器材的杀虫剂等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该规范对成品粮的害虫防治措施的要

求仍不够清晰。

大米加工企业的仓储对象包括了糙米和成品米，储藏害虫发生规律与原粮不

尽相同，具有以下不同：（1）原料仓害虫防治情况。目前大米加工企业的原料

包括了稻谷、糙米和标一米，而糙米和标一米不同于稻谷，缺少稻壳的保护，也

就增加了害虫的危害机会。关于糙米储藏的品质劣变规律研究较多，而糙米（标

一米）的仓储害虫防治研究明显落后于稻谷仓储害虫的研究。目前正在研制和推

广的防护药剂是否适合大米加工企业使用仍值得探讨。（2）加工车间防治情况。

稻谷加工需要经过原粮初清、加工清理、砻谷及谷糙分离、碾米、抛光、分级、

色选、包装等工艺流程，每个环节可能成为害虫的孳生环境，防治的难度相当大。

加工车间的害虫防治文献报道不多，研究仍不甚深入。（3）成品仓防治情况。

商品大米通常采用真空或者普通包装，在常温或低温条件下储藏，害虫防治的关

键在于清仓消毒，防止害虫污染成品大米，同时确保农药残留要符合国家卫生标

准。

本技术规范针对华南地区的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的防治现状，填补了大米

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的空白，确保有效持续的防治仓储害虫，减少害

虫造成的损失，促进大米加工企业健康发展。

5．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简要说明标准与法

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本部分发布实施后与现行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主要适用于矛盾、分歧较大的意见，

处理结果与处理依据的说明。如没有，写“无”）

无。

7．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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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

本技术规范发布实施后，由中国粮油学会通报标准发布信息。建议在本技术

规范颁布后，及时组织有关标准管理部门，广泛宣传本标准，同时举办由科研、

生产单位参加的有关本技术规范实施培训班，促进该技术规范推广应用，保障本

技术规范在华南地区的大米加工企业顺利实施，鼓励相关单位积极采用本技术规

范。

建议本标准过渡期为 6个月。

9．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修订时，应说明新旧标准的替代关系；如制

定，写“无”；）

无。

10．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陈述是否涉及专利及有关说明、本标准编制阶段

与原计划有差异情况说明及原因等）

无。

11．附录（如没有，写“无”）

无。

《华南地区大米加工企业仓储害虫防治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4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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